附件4
福清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申报条件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报单位应具备法人资质，同时取得市场监督、消防、卫生、公安等管理部门颁发的许可经营的相关有效证照，近一年内无重大质量投诉、不良诚信记录、经济纠纷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具备承接中小学生开展研学实践的能力。

二、场地条件

具有与研学实践主题相适应的活动场地和专业的设施设备。特殊设备要具备主管单位的检测验收报告。设有足够容纳200人及以上开放式的实践互动场所，如操场、开阔草地或平地。具有足够容纳200人及以上封闭式的教学场所，如室内活动室、会议室。

三、课程设置

能够结合基地资源特点，设计开发适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不同学段学生，与学校教育内容相衔接，学习目标明确、主题特色鲜明、富有教育功能的研学实践课程。

四、管理团队

配齐管理人员、活动策划人员、讲解员、安全管理员和服务人员等，保障研学实践活动顺利开展。

五、师资团队

基地配有与接待学生规模相适应的研学导师、讲解人员，为学生讲解基地景观、基地文化、基地设备等，组织实施基地特定的研学实践课程。

六、安全保障

1.场所设施科学。基地应避免人口密集、周边娱乐场所密集地区，整体通过消防验收。便于集中管理，便于承运汽车安全进出、停靠；有健全的公共信息导向标识，并符合《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》（GB/T 10001）的要求，有安全逃生通道，能为学生开展各类型课程的场所提供全程安全监控体系。同时，要避免安全系数相对较低的开阔景区。

2.制度保障完善。要建立研学实践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，包括《研学实践指导教师安全培训计划》《研学实践餐饮安全管理办法》《研学实践乘车安全管理办法》《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安全须知》和《研学实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等。

3.管理责任落实。要设置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，建立研学实践安全管理责任制度。定期检查基地设施的安全。

4.过程监管有序。形成完整的课程操作流程，做到活动前有安全辅导、活动中有安全监督、活动后安全疏散等。日常运转经费能够足额保障，并建立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，须投保研学实践公众责任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。履行接待中小学生参加活动的各项承诺，根据教育部门要求建立中小学校和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档案，做到“一校一档”“一人一档”。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。

七、收费管理

实行门票优惠政策，爱国主义教育场馆（区、点）门票按照规定费用全免，其他场馆（区、点）、基地门票优惠价格原则上低于社会旅游团队价格和学生门票的价格。对家庭困难学生应当免除门票费用。收费标准有公示。

